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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作業要點訂定之。 

二、為提昇本系教學功能訂定，領取助學金者，均須協助本系教學。 

三、申請資格：本系具有學籍之研究生（不含在職專班生）；經核定請領助學

金之學生，如因休學、退學、畢業者，應取消資格，停發助學金。 

四、申請時間：每學期於公佈期限內提出申請。 

五、研究生助學金分成獎助生與教學助理兩類： 

    (一)獎助生： 

   1.依研究生入學成績、學習成績、學習表現或家境清寒核予獎助。 

   2.本系大學部學生經錄取且就讀本系碩士班者，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

者，於入學後第一學年提供獎學金(依當年度系預算核定額度分

配)，發放期限為每學期的期中考之後(名額至多5名)。 

   (二)教學助理：本系在學之研究生，皆可申請，僱用方式依勞僱型兼任助

理及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為原則，若學生協助教師進行

教學活動及輔導督促課業等教學工作表現優異者，經系務會議審議核

定辦理。 

六、本系研究生助學金之預算，依本校每年年度預算核定額度分配。 

七、研究生助學金核銷方式： 

    (一)獎助生助學金－依系務會議審查通過之核定金額發放。 

    (二)教學助理助學金－ 

1. 學生於聘僱期間至線上簽到後，將出勤簽到表提供至系辦，依核定

時數發給助學金。 

2. 視學生參與教學實習、實習(驗)課程教學實習內容等表現，依系務

會議審查通過之核定金額發放。 

八、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獎助學金核發順序(至多5名)： 

1. 具預研生資格，且經甄試或考試通過並完成註冊者。 

2. 依甄試成績排序擇優遞補。 

3. 依考試成績排序擇優遞補。 

 


